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刑法判解 
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 

過失與共同正犯之適用關係 

最高法院98年度台上字第3125號判決 
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─    

【關鍵字】 

    過失、共同正犯、同時犯。 

【事實摘要】 

甲為A公司負責人，A公司向B公司購入之「消毒液」非純乙醇，但甲仍將其以

乙醇名義對外出售。適乙、丙、丁、戊等人共同謀議產製私酒販賣營利，丁即連續

多次向甲購買該乙醇，丙、戊並得乙授權陸續以該「藥用酒精」製造米酒並販賣各

商行，致該酒內含有甲醇，使C等因飲用上開米酒而生死亡或受傷結果。 

【判決要旨】 

最高法院撤銷原判決，發回高等法院。 

甲係從事業務之人，丁向甲詢問購買乙醇以供製酒食用，甲是否明知其所販賣

之「消毒液」為甲醇？或縱不知購入之「消毒液」為甲醇，但既販賣他人供製造米

酒食用，於業務上有無應辨認並注意非「甲醇」之義務？關係甲有無業務上過失之

判斷，自有再加調查、審認之必要。 

又共同正犯之成立，必須數人間有共同之行為決意，即共同正犯以二人以上實

行犯罪行為，有共同故意為要件；至於過失行為並無成立共同行為決意之可能，是

若二人以上同有過失行為，縱於其行為皆應負責，只能成立過失犯之同時犯，並無

適用刑法第28條之餘地。本件原判決事實認定乙、戊、丙、丁均涉有上開業務過失

致人於死之罪行，並於理由丙、參內說明：乙、戊、丙、丁就產製、販賣維若林米

酒之犯行，有犯意之聯絡及行為之分擔，皆為共同正犯。就乙、戊、丙、丁涉犯本

件業務過失致人於死罪，論以共同正犯，亦有適用法則不當之違法。 

【學說速覽】 

共同正犯規定之適用僅限於故意犯罪，而不及於過失犯，乃是實務與通說的一

貫見解，如44年度台上字第242號判例：刑法第28條之共同正犯，以二人以上實施

犯罪行為，有共同故意為要件，若二人以上同有過失行為，縱於其行為皆應負責，

亦無適用該條之餘地。 

其理由在於：共同正犯之成立，以犯意聯絡為前提，在過失犯罪，行為人間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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無所謂犯意聯絡，自無成立共同正犯之可能，故此時應分別對各行為人課予過失犯

罪罪刑70
。 

惟亦有學說對此一見解持質疑態度，其觀點可分為兩個層次： 

一、「過失共同正犯」這個概念有沒有可能存在？應為肯定。蓋所謂「共同正犯必

須要有故意的犯意聯絡」此一要件，原本就是學說自己對「共同正犯」此一名詞

所設之限制，故只要將一開始對於共同正犯的解釋內容放寬，就沒有共同正犯絕

對不能包含過失犯之理。 

二、「過失共同正犯」這個概念有沒有必要存在？這就不一定了。黃榮堅老師持否

定態度，蓋老師基本上支持單一正犯理論，「共同正犯」此一概念原本就不需要

存在（包括故意共同正犯也是），只是由於現行法已有共同正犯規定而不得不從

之，就此觀點言，過失犯罪究竟適不適用共同正犯實無多大意義
71

。 

【考題分析】 
 

甲、乙二人從事營造業工作，某日二人謀議自建築工地之頂樓共同將建築廢棄物

投下地面，惟因未注意樓下是否有人，致將經過該處之路人丙壓死。試論甲、乙

成立何罪？ （99地方特考四等法律政風○1 ） 
 

◎答題關鍵 

本題要考的就是過失是否適用共同正犯的概念。應注意的是，題目中所謂「二人

謀議……」只是個幌子，二人所謀議的內容只是投下廢棄物，換言之其共同故意

的內容只及於「任意拋擲廢棄物」，動機可能是貪一時便利等等均不重要，重點

是二人對丙之生命法益侵害並無故意，只能論意業務過失致人與死，此時即無法

以共同正犯論擬，只能就兩人分別成立過失犯。 

答題時，先討論故意，不成立時接著討論「過失共同正犯」（帶出爭點！），

說明何以過失不能成立共同正犯後，再分別寫甲與乙的過失罪刑。 

【相關法條】 

刑法第28條、第276條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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